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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對象

   本鄉經核准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人民團體、寺廟及機關學校。

二、補助條件及審核原則：

(一) 社區會務運作：

        1.社區發展協會之會務組織及運作應健全正常，凡未依規定召開會員

          大會會議者或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改選、開會或改善之協會，一

          律不予補助。

        2.各社區應於每年度1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召開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會等定期會議，並於會後30日內將會議記錄等資料呈報主管

          機關核備。

(二) 申請單位應依實際需要提出具體活動計畫，計畫執行期間不得超過

當年度12月 15日。

(三) 每案之申請應由申請單位自籌經費百分之5以上經費配合。

(四) 誤餐費需活動超過用餐時間始得編列，外聘講師具專家學者身分方

得以新台幣壹仟陸佰元內編列講師費，雜支應註明項目內容，其餘

詳如經費概算表。

(五) 補助額度基準：  如申請補助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  

請補助時，計畫應列明全部項目內容及金額及擬項各機關申請補助

項目及金額，以避免同性質有重複補助之虞，且每案每次最高補助

新台幣貳萬元為原則；同一單位每年度最高補助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六) 不予補助項目：

      1、社區活動中心及辦公會所之冷氣設備、按摩用品、攝影機。

 2、各項計畫之摸彩品、禮品、獎品、助教鐘點費、獎金、紀念品、服裝、 

   水電費、清潔費、工資、汽機車之採購、維修、油料費及有危險之虞

   等項目。



3、各項至外縣市旅遊性質活動、自強活動、各項出國考察活動。

4、各社區發展協會會務經費及會議費用(包含理事會、監事會、理監事聯誼

會、會員大會)。

5、已逾時效或已完竣之計畫案。

6、各項聯誼、聯歡活動且明顯屬聚餐性質者。

三、受理申請期間：

    每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止，逾時不受理；計畫執行日期不得超過當年  

    12      月      10      日，並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送件核銷。  

四、申請補助流程：

(一) 申請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一個月前檢具公文、計畫書、經費概算表

及相關文件各三份函送公所申請。

(二) 事前申請審查原則，事後申請不予受理。

五、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 計畫書，格式如附件1。

(二) 經費概算表，格式如附件2。

(三) 自籌款證明文件，需由金融機構出具二個月內之證明文件。  

(四) 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應加蓋團體印信(或圖記)及負責人章，如所提

文件為影本時，應於影本文件內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簽章切結。

六、補助額度基準：

   如申請補助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計畫應列明全

部項目內容及金額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以避免同性質有重

複補助之虞，且每案每次最高補助新台幣貳萬元為原則，同一單位每年最

高補助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每一社區受補助總金額除配合重大政策慶典活動  (  如：國慶活動、跨年活動、  

寺廟民俗慶典活動、婦女、幼童節慶、孝行、好人好事楷模、父親節或母親節

表揚活動、中秋節、重陽敬老或其他重大活動  )  經首長專案簽准，得不受每案  

貳萬元之限制，  但當年度不得超過新台幣貳拾萬元為原則。  

七、補助項目及內容：

(一) 社區活動中心設備(需有經常活動，且有專人負責保管設備者)。

1.補助項目：電視機、放影機、伴唱機、桌、椅、電扇及相關設備、  

     各項球類、健康休閒等休閒運動器材。



2.補助原則：

A.充實設施設備已核定補助項目，最多每3年補助一次。

B. 冷氣設備、按摩用品、攝影機、照相機及沙發不予補助。

C. 應注意事項：依據社會團體財物處理辦法規定購置財產(設備)應辦

理財產登記、列入移交，財產目錄應永久保管並於購置財產(設備)

上註明『補助單位』、『補助年度』字樣。

(二) 守望相助隊、義警、義消、義交、救生、救難協會設備

◆補助項目：無線電對講機、照明燈、手電筒、指揮棒、警棍、電擊棒、

警笛、捕繩、S腰帶、反光背心、制服、安全帽、隊旗、值勤誤餐費及其

他有助於協勤裝備等。

(三) 社區圖書室設備或社區刊物

◆圖書、雜誌、社區刊物(每年至少應發行二期)。

(四) 辦理精神倫理建設活動－辦理研習訓練、示範觀摩

◆補助項目：場地費、燈光、音響、佈置費、講師鐘點費、裁判費、茶水

費、誤餐費、獎杯、獎牌、文宣品、印刷費及雜支。

(五) 體育團隊、民俗技團隊活動

◆補助項目：團隊裝備、講師鐘點費、服裝租借及雜支等。

(六) 社區、社團、文化或福利服務活動

◆補助項目：場地費、音響、茶水費、誤餐費、文宣品、印刷費、　

　講師鐘點費及雜支。

(七) 配合政策舉辦健行淨山活動

◆補助項目：場地費、音響、佈置費、茶水費、誤餐費、文宣品、印刷費、

講師鐘點費及雜支。

(八) 補助項目經費編列標準

◆鐘點費：內聘每小時新臺幣捌佰元，外聘每小時新臺幣1,600元。

◆茶水費：每人最高以新臺幣30元為限。

◆餐　費：每人最高以新臺幣80元為限。

◆雜支(請註明內容項目)：每案最高新臺幣 6000元。



◆場地舞台、燈光、音響費：最高新臺幣2,000萬元為限。

八、核銷及請款程序：

(一) 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所定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提

出下列資料向公所辦理核銷及請款手續。

1.領據、原始支出憑證。

2. 實際支用經費報結明細表格式如附件四。

3. 活動成果報告及照片五張以(需加註活動說明)格式如附件五。

4. 本所核定函影本及已核定過之申請書與經費概算表。

5. 其他如成果彙編、宣傳單、報名表、學員名冊、簽到表等足以證明辦理

本活動之相關資料。

(二) 補助計畫未執行、未依核定項目執行、經費支用不當者，不予核撥該

補助款項，如已核撥應辦理繳回，另執行後之剩餘款亦應辦理繳回。

(三) 涉及公有財產設備、工程或勞務之採購，應由鄉公所負責依預算法及

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執行，且所購置之設備應納入公所財產管理。

(四)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要點各項財務採購，應避免發生採購價格偏高，

浪費公帑事宜。

(五) 接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

得，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所得扣繳，核銷時並檢附扣繳憑單影本。

(六)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其支用及管理應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確實

建立與登錄，相關憑證請社區留存影本乙份，請依規定保管十年並列

入移交。

九、「  考核與督導  」項目  

（一）活動各項所有原始憑證影本、成果報告、活動照片等資料，受補助

　　　單位亦須自行保管，隨時接受本所查核，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者，自

　　　負相關責任，並停止補助二年。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未依核定項目執行、經費支用不當者，不予核撥該補

　　　　　　助款項，如已核撥應辦理繳回。

（三） 社區發展協會年度內未依章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或未配  



合審計機關及主管機關之督導、考核者，不受理其補助案件。

（四） 原計畫因故展延或變更者，應於計畫執行前函報本所核備，並以一  

次為限  (  不可抗力之因素除外  )  ；計畫執行後，不得辦理變更。  

        

○○社區發展協會申請銅鑼鄉公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計畫書
一、申請年度：
二、計畫名稱：
三、依據：
四、目的
五、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苗栗縣○○鄉、鎮（市）公所。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鄉、鎮（市）○○社區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會、○○村、里辦公處

（四）贊助單位：

六、辦理地點：
七、辦理方式及內容：
八、活動日期與活動流程：

(一)日期：

(二)活動流程：  
九、預期效益： 
十、經費來源：詳如經費概算表
（一）申請縣政府補助            元

（二）申請公所補助              元

（三）社區自籌                  元
附件2　　　　　　　　　　　　　　　　　　　　　　　　　　　　　　　　             單位：元

      ○○○○社區發展協會申請銅鑼鄉公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

經費概算書

項目
（如：印刷

費）

單位
（如：張）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數量＊單價） 備註與說明

附件 1



合計

申請單位圖記 負責人簽章

說明欄 1.項目得包括印刷費、文具費、鐘點費、交通費、誤餐費、場地佈置費等，申請單

位亦可自行設計，惟需符合會計相關規定，又本表金額塗改處請核經手人

章。

2.本計畫依規定不補助桌餐費、摸彩品、禮品、獎品、助教鐘點費、獎金、服裝、水

電費、清潔費、工資、汽機車之採購、維修、油料費及其他有危險之虞等項目。

3.餐費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捌拾元；外聘講師鐘點費壹小時以不超過新臺幣壹

仟陸佰元計，內聘（含本所人員及申請團體內部人員）講師鐘點費 1小時以

不超過新臺幣捌佰元計；雜支請註明內容項目，每案申請以不超過新臺幣陸

仟元為限；茶水費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參拾元。

4.本計畫之申請表及經費概算書應加蓋團體印信（或圖記）。

　　　　　　　財產目錄

團體名稱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產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年月日 單位 數量 原值

折舊
現值 存放地點 說明

本年數 累計數

附件 3



                       

                       

合 計                    

製表：　　保管：　　秘書長或總幹事：　　   會計：　　      團體負責人：

說明：1.本目錄根據財產登記簿，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所訂固定資產之科目編造。

2.本目錄須經製表、保管、會計、秘書長或總幹事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房屋及建築、器械、儀器、車輛等為供會務及業務使用而具有固定性之資

產。

（一）土地：辦公會所及附屬作業組織等之用地。例如：社區活動中心用基地。

（二）房屋及建築：房屋及其附屬設備及增添建築等。

例如：社區活動中心及其電氣、煤氣、給水、排水、空調、昇降、消防、污物等設備，涼亭、公廁…等。

（二）-甲、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歷年提列之房屋及建築折舊累計數、為「房屋及建築」科目

之抵銷科目。

（三）事務器械設備：供業務用之事務器械設備。

例如：電腦設備、電話設備、播音設備、電扇、影印機、電視機、飲水機、辦公桌椅…等及各班隊設備。

（三）-甲、累計折舊-事務器械設備：歷年提列之事務器械設備折舊累計數，為「事務器械設

備」科目之抵銷科目。 

（四）儀器設備：供業務用之儀器設備。儀器係指供測量、繪圖和實驗用的器具。

（四）-甲、累計折舊-儀器設備：歷年提列之儀器設備折舊累計數，為「儀器設備」科目之抵

銷科目。

（五）交通運輸設備：供業務用之交通工具。 

（五）-甲、累計折舊-交通運輸設備：歷年提列之交通運輸設備折舊累計數，為「交通運輸設

備」之抵銷科目。 

（六）雜項設備：不屬於上列之各項設備。例如：運動健身設備、康樂休閒設備。

（六）-甲、累計折舊-雜項設備：歷年提列之雜項設備折舊累計數，為「雜項設備」科目之抵

銷科目。

財產登記簿

團體名稱

財產登記簿

符　　號　　　　　　

統制科目　　　　　　



明細科目　　　　　　

年
摘要

原始
憑證 增加財產數量及金額 減少財產數量及金額 現有財產數量及金額

月 日 字 號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數
量

單
位 單價 金額

                                 

                                 

                                 

                                 

                                 

說明：1.財產登記簿以財產科目為主，每一科目設立一戶，財產之購入移轉毀損變賣均應記入本簿內。

2.記帳時先將相關名稱年度科目及符號頁次填明，次將發生事項日期填入「月日」欄內，發生事由填入
「摘要」欄內，原始憑證之種類號數填入「原始憑證之種類號數」欄內，財產增加之數記入「增加財產」
欄內，減少或毀損之數記入「減少財產」欄內，「增加財產」減去「減少財產」後之餘額即為該科目現有
財產填入「現有財產」欄內。

3.年終之財產報告根據此簿編製之。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計劃辦理日期與時間：　　　　　　　　　　　　　　
計畫實際支出總金額：　　　　　　　　　　　
接受縣政府（社會局）補助金額：　　　　　　　公所補助金額：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補助計畫實際支用經費報結明細表

支 出 日 期摘 要原 始 憑 金　　　額（新臺幣）

附件 4



證 編 號年 月 日
十

億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收入明細（預算來

源） 

各補助

（捐）

助機關單位

名稱

金 額

合計

自籌款

填表說明：
1.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
2.計畫辦理期程應與原提報計畫相符。
3.支出日期依實際付款開據日期填寫，若於計畫辦理期程外付款者請於備註欄註明。
4.若向多機關申請補助請於備註欄逐項註明。

機關審核簽章

接受補助單位 鄉（鎮、市）公所

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會計單位

負責人 機關長官



銅鑼鄉公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成果報告書

申請年度【  】補助計畫名稱：

填表人姓名 電話：

職稱 地址：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參加對象或人次

辦理情形簡述

辦理成果照片(至少五張,並於照片旁加註說明)

說明：

附件 5


